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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智慧城市建设背景下，知识民主成为公众参与城市治理的重要路径。与西方知识民主相比，

中国知识民主具有独特的规范性内涵和现实意义。研究从“技术应用”和“参与机制”两个维度，对比

分析了德国“FindingPlaces”项目和中国“东湖众规”项目中的知识民主实践。国际案例在技术应用上展

现出便捷的编码过程、高效的信息共享功能以及公开的软件基础和数据来源；在参与机制上，体现了渐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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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智能时代的治理变革——技术赋能与知识权力的双重视角 •

编者按：

人工智能正从单纯的技术工具演变为塑造社会运行的力量。本专题以“智能时代的治理变革”

为主线，组织了三篇文章，旨在从多个层面审视智能技术带来的机遇、挑战与应对路径。

首篇文章“智慧城市中的知识民主：国际实践与中国路径分析”通过比较德国与中国的实践

案例，揭示了技术应用与参与机制之间的张力。尽管智能技术为公众参与城市治理提供了现实手

段，但若缺乏有效的协商与反馈机制，知识民主仍难以顺利推进。作者提出通过构建全过程、高

质量的参与机制，才能充分发挥智能技术在城市治理中的积极作用，真正以知识民主促进城市繁

荣。“大语言模型赋能政治参与的技术机遇与民主化风险”一文剖析了大语言模型对政治参与生

态的重塑。文章既肯定了其即时化、个性化交互带来的“赋能”机遇，也指出了因其“认识论遮

蔽”、价值偏倚等内在局限所引发的潜在风险。作者呼吁建立伦理规范与技术治理框架，实现“以

正义为导向的算法校准”，为大语言模型的良性发展指明方向。最后，“算法时代的知识权力：

AI 对科学协作与公共性的重塑”一文指出，在人工智能驱动的科学研究（AI4S）中，“算力霸权”

与“围墙花园”共同构成了一种新型知识权力，侵蚀着科学自主性与知识公共性，削弱了科学规范。

解决这一问题需要认识到这种新型知识权力的形态和运作机制。

伴随 AI+ 的全面铺开，智能技术被广泛应用于国家治理各领域，我们期望本专题的三篇文

章能激发学界更深入的思考：在拥抱智能技术赋能的同时，应当通过怎样的制度创新与伦理建设

来有效规制其带来的负面影响，引导智能技术发展服务于人类共同福祉与社会繁荣？

  （专题策划：尚智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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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科技的革命性进展极大塑造了城市的发展

理念。如今，信息通信技术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ICT） 的 兴 起， 使

“智慧城市”（Smart cities）成为当前城市建设

的主流方向。托利（Angeliki Maria Toli）和默

塔赫（Niamh Murtagh）总结了有关“智慧城市”

定义的两种导向：第一种导向面向“可持续性”，

关注城市环境、经济、流动性、人民生活质量

和治理表现；第二种导向聚焦于城市管理效率，

强调技术进步和数据对交通、教育和行政的赋

能作用。[1] 现行推荐性国家标准融合了两种导

向，将“智慧城市”定义为“运用信息通信技术，

有效整合各类城市管理系统，实现城市各系统

间信息资源共享和业务协同，推动城市管理和

服务智慧化，提升城市运行管理和公共服务水

平，提高城市居民幸福感和满意度，实现可持

续发展的一种创新型城市”。[2] 据此，智慧城

市不仅要求具备高效的城市管理能力，还需要

采取公众参与手段，使城市发展能够回应居民

的实际需求。

从知识视角来看，公众参与是利用公众知

识解决城市问题的知识生产过程。因此，智慧

城市的建设需要“知识民主实践”，即要将公

众纳入城市公共事务的决策阶段，使其能够参

与公共知识的调用、磋商与共识形成的过程。

其中，“公共知识”是由社会全体成员的知识

贡献而形成的知识集。[3] 本文考察智慧城市建

设过程中，利用信息通信技术，组织知识民主

实践，从而为城市公共决策提供智力支持的过

程。研究采用批判性视角，系统考察国外智慧

城市中知识民主实践的经验，同时分析国内实

践问题。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了切实可行的

建议，以促进我国智慧城市中知识民主实践的

进一步发展。

在研究方法上，本文使用的案例分析法将

循证且有序的协商过程，以及有针对性、理据性的动态反馈过程。相比之下，国内案例坚持了广泛“商量”

的民主要求，但在技术上未能有效促进公众参与能力，且缺乏有效的协商和反馈机制。为推动我国智慧

城市建设，还需开发兼具参与广度与质量的技术系统，将参与机制纳入智慧城市评价体系，构建全过程

有效的参与机制，以知识民主促进城市繁荣与社会进步。

关键词：智慧城市  知识民主  信息通信技术  公众参与  城市治理

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smart city development, knowledge democracy has become a critical pathway for 
public participation in urban governance. Compared to knowledge democracy in the West, China’s approach to it 
carries unique normative implications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This study conduct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wo 
cases from the two dimensions of “technology application” and “participation mechanism”: FindingPlaces Project 
in Germany and Donghu Public Participation Project in China. For the former, the international case demonstrates a 
convenient coding process, efficient information-sharing function, and open software foundation and data sources. 
For the latter, it reflects a gradual, evidence-based, and orderly deliberative process, as well as a targeted and well-
reasoned dynamic feedback process. In contrast, the domestic case adheres to the democratic demands for extensive 
“consultation”, but falls short in promoting the ability of public participation through technology, and lacks robust 
deliberation and feedback mechanisms. To advance knowledge democracy in Chinese smart city development, 
it is recommended to develop technology systems that balance coverage and quality of participation, integrate 
participation mechanisms into smart city evaluation frameworks, establish effective participation mechanisms in the 
whole process, and promote urban prosperity and social progress with knowledge democr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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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技术应用”与“参与机制”两个维度展开。

前者强调技术系统在知识编码过程、信息共享

效果和技术透明度方面的表现。后者则要求关

注公众参与公共知识生产的微观机制，包括知

识需求的提出、知识表达与交流辩论以及知识

的合法化。研究聚焦智慧城市建设中的城市规

划领域，并选取德国汉堡市的“FindingPlaces”

项目（下称“FP 项目”）和武汉市的“东湖绿

道公众规划”项目（下称“东湖众规”项目）

作为案例。其原因在于：首先，城市规划是现

代城市实现经济、社会、文化、生态可持续发

展的重要环节；其次，ICT 技术已经在城市规

划领域得到广泛应用，并且具备支持大规模公

众参与的能力；最后，所选案例在技术应用和

参与机制上的特征，能够深刻体现智慧城市的

核心技术特征与知识民主理念。

一、知识民主的理论基础与实践意义

1. 知识民主的规范性内涵

20 世纪 90 年代初，加文塔（John Gaventa）

首次提出了知识民主（Knowledge democracy）

概念。他认为，知识民主是通过知识生产中真

正的大众参与，来实现知识民主化的过程。[4]

后来，因特费尔德 （R. J. In’t Veld）将“媒体”

置入“知识 - 政治”的二元关系中，强调在“知

识 - 媒体 - 政治”的三角关系框架下，人们需

要通过知识民主概念重新关注知识的生产和传

播、媒体的运作和民主制度之间的关系。[5] 特

恩霍特（Esther Turnhout）进而认为，在知识

民主的社会中，拥有自主权和能力的公民及公

共行动者，能够不受限制地获取科学信息，并

为其生产或评估做出贡献，以及利用其做出知

情和合理的决策。[6]

在这种民主愿景下，西方学者表述了知识

民主的规范性特征。基切尔（Phillip Kitcher）
在探讨科学知识的规范生产时，强调应遵循互

动、真正平等、人人参与的原则。[7] 麦基特里

克（Jennifer McKitrick）认为，在公共决策中

应用科学知识时，需要引入平衡、公开和尽职

调查的原则。[8] 总体而言，西方知识民主的核

心特征可概括为“多元主体参与”“理性协商”

和“知识的平等共享”。然而，其本质上仍属于

自由主义代议制框架下的协商民主，存在民粹

主义、虚假认同和难以达成有效共识的局限。[9]

知识民主是协商民主理念在知识生产领域

的延伸。然而，在中国语境下，知识民主规范

仍需同中国协商民主的本土特征相适应。中国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在中国基本制度框架下，

所有受到决策影响的行为主体，围绕政治社会

生活中的议题，通过咨询、商议、讨论的方式，

达成共识的一种民主形式。[10] 与西方协商民主

相比，其具有主导性、实践性、多样性、决策

性与和谐性的特征。[11] 因此，中国知识民主的

规范性内涵是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既有制度

框架下，坚持公共知识生产过程中的平等参与、

理性协商、自由表达和知情监督。

2. 知识民主的技术维度

在知识民主的相关讨论中，研究者通常

聚焦“知识 - 制度”的二元关系，关注如何通

过制度设计来平衡决策所用知识在内容上的合

理性与生产程序上的合法性。相较而言，作为

生产知识表征①关键要素的技术，则在知识民

主的讨论中被长期忽视。科学技术哲学家温纳

（Langdon Winner）利用“具有政治本性的技

术”（inherently political technologies）这一概念，

说明了特定技术系统的采用将不可避免地塑造

一种具有特定模式的公共关系。[12] 该观点的启

发在于，那些被用以促进公众参与公共知识生

产的技术，也会对知识生产过程的民主关系产

生影响。

近年来，ICT 技术逐渐被运用于公众参与

领域。“电子参政”“数字民主”等概念的兴起，

正是 ICT 技术与民主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将“技

术的民主影响”这一视角引入知识民主研究，

需要明确“知识 - 技术 - 制度”的三元关系。

具体而言，知识民主的研究不仅仍需关注制度

因素对知识生产民主性的直接影响，还应将技

①承载知识内涵的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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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本身及其应用方式视为影响知识生产民主特

征的关键变量，并加以分析。

3. 知识民主在智慧城市中的现实意义

随着智慧城市的快速发展，城市通信基础

设施日益完善。覆盖广泛的 ICT 系统为公众参

与提供了更加多元、便捷的渠道，从而提高了

知识民主的可行性。针对我国智慧城市建设面

临的城市同质化问题，[13] 知识民主有助于挖

掘蕴含于公众知识中的区域文化资源，为城市

发展提供创新思路，从而提升城市“软实力”。

在国际实践中，许多智慧城市典范，如巴塞罗

那、阿姆斯特丹、新加坡、首尔等，已经开始

利用 ICT 技术构建协商式的公共知识生产机制，

并利用由此生产的公共知识来解决城市问题。

因此，批判性地借鉴国外经验，探索适合中国

国情的实践路径，已成为推进我国智慧城市发

展的迫切任务。

二、国际智慧城市的知识民主实践分析

1. 项目背景及概况

2015 年，欧洲难民危机爆发。大量持续涌

入的难民给德国的城市造成了严峻的挑战。在

汉堡市，难民安置点的不均衡分配引发了市民

的强烈不满，甚至激起了民间抗议运动。为回

应公众诉求，汉堡市政府启动了 FP 项目，用

以动员公众的个人经验和地方知识，来为难民

安置点的选址提供建议。次年，汉堡哈芬城

市大学城市科学实验室（下称“CSL”）改良

了 CityScope 平台（下称“CS 平台”），并与其

他机构合作开发并实施了参与项目。最终，近

400 人参与研讨会，共提出 161 个难民安置点。

中央难民协调小组初步评估了这些建议，认定

其中 44 个地块为合适的难民安置区域。[14] 经

过后续的官方评估，6 项建议被采纳并付诸实

施，另有 10 项建议被纳入未来的城市规划。[15]

2. 技术设备及其应用

CS 平台是一个城市模拟平台，其标准配置

包括城市模型、计算分析单元和反馈模块，三

者分别具备展示城市布局、扫描场地并获取数

据、展示地块详细信息的功能。为适配 FP 项

目需求，研究团队改良了标准版本的 CS 平台，

将其与地理信息系统和网络存储技术相结合。

（见图 1）[15]

（1）编码过程

公众知识的编码主要通过在 CS 平台上放

置组块来实现。在协商一致后，公众会将组块

放置在桌面投影的对应位置，表示其选址建议。

随后，计算机视觉单元会扫描组块下方的标签，

将组块的位置和难民容量信息传输至计算机，

作为提交的方案。

这种编码技术为公众知识的表达提供了

图1  系统组件和研讨会房间布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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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捷的方式，使公众能够通过简单的放置操作

来提出建议。然而，预先搭建的技术框架在一

定程度上限制了知识表达的自由度。首先，公

众被要求遵守事先设定的地块限制。设计者完

全依据开发团队的知识和判断，将地块划分为

“高”“中”“低”三种限制类型。[16] 公众被单

方面要求避开高限制区域，谨慎考虑中限制区

域。其次，由于 CS 平台只能接收“位置”和“难

民容量”两类数据输入，所以只能表征集中式、

模块化的安置点规划，无法接收有关其他安置

模式的建议。例如，部分参与者曾提出将难民

住所融入新的居民住房项目，以使他们更好地

融入德国社会。[14] 然而，因为数据格式限制，

该意见未被录入到 CS 系统中。最后，CS 平台

的空间配置条件限制了公众的参与范围。CS 平

台一旦部署便无法移动，且必须配备专门的技

术人员辅导操作。这使得该设备只适用于小规

模的线下参与活动，无法纳入更多的参与者。

（2）信息共享

CS 平台的信息共享功能能够使不同认知水

平的公众在知识和信息相对平等的条件下参与

公共知识生产。平台提供的视觉内容兼顾了信

息传递的直观性与全面性。在最直观的视觉层

面，平台通过颜色区分了不同限制等级的地块，

使公众能够快速判断地块的属性。桌旁的显示

器展示了更加详细的信息，包括拟议区域的规

划条例、自然限制条件、土地所有权、使用类

型等。这些功能使公众能够相对容易地获取与

专家同等的城市规划信息，同时理解不同信息

类型所提示的规划思路。其次，CS 平台的交互

模块支持公众通过点击、拖动等简单动作调出

所需的城市数据。这种即时交互的信息获取方

式一定程度上避免了“申请 - 回复”模式带来

的时间距离，打破了官方的信息壁垒。

（3）技术透明度

CS 平台的技术透明度主要体现在软件基

础、数据来源和算法的公开性上。该平台使用

的软件依托于GitHub 上的CityScope开源架构。

地图数据则由汉堡国家地理信息和测量办公室

（LGV）提供。[17] 这些数据均面向公众开放。

然而，CS 平台用于处理公众数据的算法并非完

全透明。在设置地块限制等级时，预设变量权

重的权力掌握在研究团队手中。公众无法了解

加权处理所依据的参数。甚至，不仅 CS 平台

的开发过程由 CSL 团队独立进行，而且该团队

所属的 CSL 研究网络还存在较为复杂的资金关

系。这导致了公众对于数据处理过程中的人为

操纵产生疑虑。[15] 因此，尽管 CS 平台的软件

基础和数据来源高度透明，但算法透明度的缺

失仍会损害公众的知情监督权利。

3. 公共知识的生产过程

（1）知识需求的提出

知识需求的提出是界定公共议题并规定知

识生产任务的过程。在 FP 项目中，市政府对公

共议题的界定实际上是对公众舆论的选择性回

应。抗议群众最初提出的“平等分配难民安置

点”的诉求，被市政府转化为“提供更多合理

安置点选址”的公共议题。在知识生产任务的

确定过程中，项目团队选择使用CS平台的行为，

事实上未经授权地代表公众做出了建造模块化

难民安置点的决策。从公众的最初诉求到具体

知识生产任务的确定，公众的参与都极为有限。

（2）知识表达与交流辩论

知识表达与交流辩论包括准入与协商两个

阶段。在准入阶段，FP 项目遵循自愿原则，通

过“媒体宣传 - 线上注册 - 审核通知”的流程

邀请市民参与。这种设计确保了每位公民在形

式上享有平等的参与权利。然而，由于缺乏参

与的动力和条件，边缘利益相关者群体的知识

和观点未必能得到充分的表达。

协商以研讨会的形式开展，具有渐进性、

循证性和有序性。协商的渐进性体现在“问题

引入-确定议项-正式协商”的逐级流程。首先，

主持人会对城市问题、研讨程序以及目前专家

方案进行初步介绍。而随着流程的推进，公众

需商讨确定聚焦的街道，并进一步讨论特定街

道上的安置点选址。协商的循证性体现在研讨

会对公众提议的证据要求。参与者需要结合个

人知识与 CS 平台提供的信息，提出选址建议

并说明其知识依据。如此，参与者能够相对理

性地审视不同观点，提升最终建议的合理性。

例如，一位经常使用某公共操场参与者，在结

智慧城市中的知识民主：国际实践与中国路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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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 CS 平台显示的周边信息后，认识到存在多

个功能相似的场地，从而承认该操场的社会价

值较低，可以考虑作为难民安置点。[16] 协商的

有序性由研讨会设置的主持人确保。在参与者

产生冲突或讨论偏离主题时，主持人会协调争

议，引导讨论回到事实层面。

研讨过程中，中央难民协调小组和规划部

门会各派出一到两名工作人员，解答参与者关

于地区限制、难民收容程序等问题。[16] 这种咨

询式的参与模式意味着他们不会在研讨会中主

动发言，而是在公众讨论出现模糊、误识、偏

见或疑问时，提供专业意见，帮助提升讨论的

质量。这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专家知识对公众

知识的过度压制。

（3）合法化

知识的合法化是指政府部门对公共知识进

行审核，依据其确定决策方案，并由法律、行

政命令等形式予以合法化的过程。在 FP 项目

中，该过程由中央难民协调小组和规划当局共

同负责。在初审阶段，中央难民协调小组对每

个建议地块的可用性、发展潜力和适用性进行

了评估，并将评估结果即时发布在“Finding 
Places”网站上。反馈内容包括建议地块的最

终评价，以及接受或拒绝方案的具体理由。以

某地块为例，小组在初次反馈中指出在该地块

建造难民安置点将对景观轴线造成重大干扰，

并承诺将深入考察该地块的可行性。在第二次

反馈中，小组以该地区具有较高生态价值为由，

判定该地块不适合修建难民安置点。[19] 初审结

束后，规划当局组建了专门的委员会，对初审

通过的方案进行进一步研判。然而，此过程完

全封闭进行，仅公布了通过方案及其论证结果。

三、我国智慧城市知识民主实践分析

1. 项目背景及概况

武汉东湖是武汉市著名的城市地标，具有

丰富的文化和景观资源。为深入开发东湖资源，

2015 年初，武汉市国土资源和规划局依托“众

规武汉”公众开放平台，面向全市市民发起了

东湖众规项目。最终，项目共收集了 1680 多个

规划方案草图、500 多份调查问卷、以及 260 多

条公众建言。[20] 公众规划反映最集中的环郭郑

湖绿道则被确定为整个东湖绿道网络的核心，

并予以先期实施。[21]

2. 技术设备及其应用

项目以“众规武汉”公众开放平台作为公

众参与的线上手段。该平台由“众规武汉”网

站①（下称“众规网站”）和“众规武汉”微信

公众号组成，面向社会全体成员开放。其中，

众规网站搭载了多种参与模块，负责实现核心

的公众参与功能。（见图 2）

众规网站主要通过“地图选点”和“文本

输入”两种方式实现公众知识的编码。“在线

规划”板块允许公众根据个人知识，在网站提

供的东湖平面图上绘制合适的绿道线路，并标

注入口、停车场等公共设施。项目团队会利用

人工智能算法，对公众提交的规划数据进行分

析，生成绿道路线和配套设施的热力图。“规

划建言”板块允许公众输入纯文本，提出关于

绿道功能、形象定位、建设目标等方面的建议。

“节点设计”板块则需要参与者上传有关驿站、

服务点、景观等具体节点的文字说明和规划草

图。

在信息共享方面，除项目的进展公告外，

众规网站提供的规划参考信息相对较少。在“案

例参考”部分，页面仅以“绿道概念”和“肇

庆市绿道”两份文本向公众介绍了绿道的大致

要素。在“技术资料”部分，网站只附有相关

政府规划文件。“东湖 360°街景”提供了东湖

全域的实景地图，允许公众沿东湖主要道路沉

浸式地参观东湖景区，浏览景区细节。

在技术透明度方面，项目仅实现了技术研

发主体的公开。众规网站本身的技术细节，以

及用于分析公众规划样本的算法并不透明。

3. 公共知识的生产过程

在东湖众规项目中，知识需求的提出主要

源于地方政府对城市景观建设的需求。政府动

①该网站现已关闭，其主要功能已被整合到“众规武汉”微信公众号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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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公众知识的直接目的在于确定公众最为满意

的绿道路线规划。绿道设施和沿途景观的开发

任务并不紧迫。因此，除在“在线规划”板块

严格限定绿道路线的规划任务外，项目团队为

公众提供了相对宽泛的知识生产任务。

东湖众规项目设置了自愿参与的准入机

制，任何在众规网站注册的本地市民均可参与

规划活动。在协商阶段，项目仅设置了以问卷

调查、在线规划和节点设计三个阶段构成的知

识表达环节。

公共知识的合法化包括公开评奖、专家评

审以及内部决策三个阶段。方案征集结束后，

项目组通过随机抽选和算法评估的方式，为公

众提供物质奖励。在专家评审阶段，高校、设

计机构和政府单位的专家共同参与评审会议，

对众规方案进行评估。在内部决策阶段，公众

方案的接受或拒绝过程完全封闭。除绿道路线

外，政府未公开任何设施、景观设计方案的采

纳结果。

4. 知识民主实践的成就与不足

“东湖众规”项目利用 ICT 技术开展知识

民主实践，拥有传统参与式城市规划难以企及

的优势。支持公众广泛参与和纳入专家评审的

制度设计，提升了东湖绿道规划的合法性和合

理性。互联网、人工智能算法和GIS技术的应用，

则极大提高了公众参与的效率和规模。这是该

项目推进知识民主实践取得的巨大成就。然而，

与 FP 项目相比较，该项目在如下三个方面的不

足较为明显。在现有 ICT 技术条件下，若辅助

一些细化的规范与制度，便能够克服这些不足。

第一，技术未能促进公众与专家在信息、

知识及认知能力上的平等。尽管项目利用 ICT
技术可以高效地收集和分析公众建议，但它未

能赋予公众规划所需的信息、知识和认知能力。

“在线规划”板块作为项目核心，其所提供的

东湖地图要素极为模糊，缺乏绿化用地、公共

设施、居民密度、交通枢纽等关键规划信息，

使公众难以综合各因素进行判断。同时，该板

块也没有引导公众了解和学习基本的规划思路

和技能。这种技术特征仍然维持了公众与专家

间的知识差距，削弱了知识民主实践的实际效

果。最终，公众知识的质量也未能得到有效提

升。这导致专家以“缺乏专业性”为由轻视公

众知识。在专家评审会上，有学者指出，公众“看

到的是目前的表象”，只有专业规划者才能“从

专业的角度看到问题的过去和将来”。[22] 
第二，参与过程缺少有效的协商环节。项

目的协商仅停留在听取民意的层面，缺乏引导

性的、互动式的协商形式。首先，众规网站的

多数板块要求公众自行填写建议。然而，由于

未配备直观的提示程序，公众无法在给出建议

前了解东湖景区的特点、现状及规划需求。这

智慧城市中的知识民主：国际实践与中国路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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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得多数建议在内容和主题上高度重复。其次，

众规网站仅支持“自下而上”的单向知识表达

机制。在这种机制下，公众的知识以个体为单

位传递至决策中枢，无法在公共辩论中得到检

验。这导致了公共知识合理性的弱化。最后，

专家在公众参与过程中的缺席，也使公众知识

缺乏专家知识的验证和补充，降低了公共知识

的质量。

第三，反馈机制的互动性、针对性和透明

性较弱。政府采取“公开评奖”和“专家评审

会”向公众传达参与结果，只是单向的告知行

为。除此之外，项目并未提供给公众更多同政

府对话的机会。官方在汇报公众参与成果时，

也仅评价了公众方案的整体价值，缺少对具体

建议的有理据的回应。同时，政府采纳、拒绝

和研判公众建议的过程和结果，缺乏阶段性的

记录和公开。这种单向、笼统和封闭的反馈机

制，不仅会削弱公共决策的公信力，也会打击

公众参与的积极性。

四、总结与建议

从上述案例的比较分析来看，国际智慧城

市的知识民主实践在技术应用和参与机制方面

有许多值得借鉴之处。在技术应用上，国际实

践展现了编码技术的便捷性、信息共享的直观

性、全面性和即时性，以及软件基础和数据来

源的公开性。在参与机制上，国际案例体现了

渐进、循证且有序的协商过程，以及有针对性、

理据性的动态反馈过程。然而，国际案例的局

限也值得警惕。编码框架可能限制知识表达的

自由；数据处理环节的算法透明度缺失会妨碍

公众监督；政府监管的匮乏会导致团队未经授

权地界定知识生产任务；自愿申请的准入机制

也未必能使不同利益群体的知识和意见得到充

分表达。

另一方面，我国智慧城市建设中的知识民

主实践虽有进步之处，但仍存在以下问题：技

术未能促进公众与专家在信息、知识及认知能

力上的平等；参与过程缺少有效的协商环节；

反馈的互动性、针对性和透明性较弱。这些问

题限制了知识民主实践在促进决策合理性和合

法性上的实际效果，也削弱了公众参与的积极

性和公共决策的公信力。

因此，在推动智慧城市建设中的知识民主

实践时，应批判性地借鉴国际经验，同时立足

本土实践情景，探索适合国情的实践路径。基

于此，本文从技术和制度角度出发，结合中国

独特的政治和社会特征，提出以下建议。

1. 开发兼具参与广度与质量的技术系统

从外部性视角来看，我国的社会协商文化

资源存在历史性欠缺。[23] 这主要表现为中国协

商民主中的“商量”取向压倒“审议”取向。[24]

其中，“商量”取向强调公民的广泛参与。“审议”

取向则注重理性辩论和深入的分析活动。在中

国的地方和基层，协商民主不特别要求公民具

备较高的参政素养和“慎思”能力，而是追求

意见收集的广泛性和全面性。众规网站的知识

单向汇集模式正是“商量”取向的集中体现。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我国城市问题日

益复杂，城市公共决策对公共知识的要求也日

益增长。以“商量”取向为导向的 ICT 技术系

统，不仅不能满足决策对高质量公共知识的需

要，也无法较好实现“商量”的过程。后一问

题尤其反映在知识合法化阶段专家对公众知识

的轻视上。因此，既要坚持中国协商民主的广

泛性和全面性，以扩大公众参与范围和效率为

导向开发参与式技术系统，也要使技术系统具

备促进协商质量提升的功能配置。

具体而言，首先应该大力建设线上参与平

台，扩大公众参与广度。鉴于我国城市人口密

度较大，且读写水平仍存在较大差异，平台的

交互界面应简洁易懂，尤其要设计直观的参与

引导。其次，线上参与平台在设置引导功能时

应以提高协商质量为导向。从技术能够实现的

范围来看，协商质量与公众获取信息和专业认

知的能力有关。在信息获取方面，引导程序应

最大限度地提供关键信息。例如，针对城市规

划、应急管理、气候生态等城市问题，可以对“数

字孪生城市”等可视化交互平台进行改造，使

其能够利用直观的文本和图像，向公众传递专

家方案、地理要素等关键决策信息，确保公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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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专家的信息平等。在认知技能方面，引导程

序应提示专家处理问题的一般思路，供公众参

考，以缩小认知差距。在人工智能得到广泛应

用的当下，还可以在线上平台接入大语言模型，

合理利用其整合专业知识并提供给需要者的能

力。

2. 将参与机制纳入智慧城市评价体系

目前，我国智慧城市建设的重点集中在信

息设备采购、行政效率等易于量化的领域。公

众参与则始终位于智慧城市建设的边缘地位。

尽管现有智慧城市建设指标体系为公众参与设

立了相关指标，但这些指标主要局限于参与人

数、频率等表面数据。[25] 这种量化方式没有引

导地方政府关注合理参与机制的设计，也未能

为政府注入建设公众参与机制的长效动力。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将全面发展协商民主

作为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环节，提出要

深度协商互动、意见充分表达、广泛凝聚共识

水平。这表明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全体市民通

过协商民主广泛且深度参与城市发展事务。基

于此，相关单位可通过出台规范性文件，设置

具体指标来引导智慧城市中公众参与机制的建

设。例如，可在现有指标的基础上，增设“公

众方案通过率”“反馈频率”等指标，以更全

面地评估协商效果和政府工作质量。同时，上

级政府也应进一步推动将公众参与纳入地方政

府的绩效考核内容中，为公众参与的机制建设

提供长效的制度保障。

3. 构建全过程有效的参与机制

智慧城市建设中的知识民主实践包括从

“知识需求提出”到“知识合法化”的全过程。

因此，在每个关键阶段，都必须构建有效的参

与机制。

在知识需求的提出阶段和准入阶段，政府

要对公共问题涉及的利益关系及潜在的利益相

关者群体保持高度敏感。政府需要识别知识需

求和知识生产任务背后的潜在预设，使知识需

求在本质上符合人民最根本的利益诉求。同时，

应该结合“自愿参与”和“主动邀请”两种准

入方式。针对后者，尤其要关注与公共议题密

切相关，但缺乏参与条件的利益相关群体。政

府可以通过实地探访、座谈会等形式，将这类

群体纳入公共知识的生产过程，确保他们的知

识和意见得到充分表达。

在协商阶段，协商流程应平衡公众参与的

效率与质量。考虑到我国城市人口基数庞大，

线下协商的行政成本较高，政府应积极探索新

的协商形式。一方面，可以利用 ICT 技术系统，

开辟线上研讨会、APP 讨论室等协商形式。另

一方面，可以依托居委会、基层政协等组织力

量，协助线下协商过程。关键在于，协商形式

应使公众的个人知识在不同主体间的交流与辩

论中得到澄清和讨论。此外，还应该在协商过

程中引入专家和官员作为咨询角色。对于小规

模协商，专家和官员代表可全程参与；对于大

规模或线上协商，可以通过发布会、座谈会等

形式，定期回应公众疑问，补充知识并纠正认

识误区。在操作形式上，还应设计渐进式的协

商流程，并配备主持人引导讨论。

知识合法化阶段应重视反馈机制的建设。

政府需事先明确公众建议的评价与采纳标准，

并与公众保持多次、动态的对话关系。在行政

资源和保密条款允许的情况下，政府应公开回

应每项方案，说明接受和拒绝的理由，并尽可

能地公开方案的评议过程和结果。

知识民主是协商民主在知识社会中的重要

实现形式，是公众参与公共事务的关键环节。

当下，智慧城市的快速发展为知识民主实践提

供了良好的契机。知识民主也为解决智慧城市

发展问题，推动公众参与城市治理提供了实践

路径。智慧城市的实践表明，实现知识民主需

要技术与制度的双重努力，以推动平等参与、

理性协商、自由表达和知情监督的公众参与过

程。随着对知识民主研究的不断深化，我国智

慧城市建设有望在民主领域探索出更加契合本

土实际的路径。这不仅能够为智慧城市发展注

入新的活力，也将促进中国特色的全过程人民

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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